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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文件 

云青科〔2021〕3 号 

 
关于举办 2021 年第 35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 

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裁判员 
赛前培训的通知 

 

各州、市科协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，相关学校： 

为做好 2021 年第 35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

器人竞赛裁判工作，确保本届竞赛活动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举办。

大赛组委会按照工作计划，委派省青科中心在曲靖市举办本届赛

事活动裁判员赛前培训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时间和地点 

时间：2021 年 5月 27 日—28日 

报到地点：曲靖凯天国际酒店（曲靖市麒麟区曲沾大道与凤

苑路交汇南侧） 

培训地点：曲靖市科学技术馆三楼会议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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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加人员 

参加本届比赛执裁的裁判员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 

三、培训内容 

竞赛裁判工作计划与要求介绍、具体裁判工作内容、熟悉竞

赛场地等。培训结束后，参训裁判员将立即投入第 35 届云南省青

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执裁工作（5 月 29 日—30

日）。 

四、报到及注意事项 

1.报到时间为 5月 27 日 14:00—18:00。 

2.组委会承担参训人员在培训和大赛举办期间的食宿费用和

往返交通费用。出发地无直达曲靖高铁（动车、城际列车）的，

原则上乘坐高铁（动车、城际列车）二等座至昆明中转前往曲靖，

若出发地无高铁的，经向大赛组委会申报认可，可乘飞机经济舱

至昆明后乘火车前往曲靖报到，也可自行选择从出发地乘坐客运

汽车直接前往曲靖。请参训人员自行购票并保管好相关票据，我

中心将根据差旅费相关标准凭票给予报销。如自行驾车前往曲靖

的，组委会不承担相关费用，需自行承担。 

3. 参训人员需在培训前 7 天内（5 月 21 日—27 日）通过微

信、支付宝等形式，完成本人云南健康码、通信行程卡的申领填

报，报到时提交彩色打印的云南健康码“绿码”、通信行程卡。

无云南健康码“绿码”、绿色行程卡，且体温异常（＞37.3℃）

等人员不得参训。如疫情防控有新的要求，将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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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方式 

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：杨 龑，0871-65192792 

曲靖市青少年科技中心：杨 琼，0874-6089650 

 

 

附件：第 35 届云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裁判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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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第 35 届云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裁判名单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

1 张洆铭 男 曲靖市麒麟区西关小学 

2 李文平 男 楚雄市北浦小学 

3 李寅东 男 怒江州实验小学 

4 杜炳璋 男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

5 王耀军 男 玉溪第四小学 

6 李晓斌 男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

7 钱  爽 女 昆明市官渡区第五中学 

8 王绍文 男 砚山县第二小学 

9 马继聪 男 弥勒市第一中学 

10 丁开飞 男 昭通市实验中学 

11 孙长东 男 玉溪第二小学（玉溪聂耳小学） 

12 马希文 男 昆明市西山区春苑小学 

13 李  苹 女 腾冲县腾越中心小学 

14 郭胜明 男 临沧市民族中学 

15 何书海 男 文山市第五小学 

16 普  晗 男 玉溪聂耳小学 

17 郑德杨 男 临沧市第一中学 

18 马淑凡 女 文山实验小学（南校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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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张  俊 男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

20 毕世良 男 曲靖市第一中学 

21 徐泽欣 女 曲靖市第一中学 

22 欧阳海平 男 腾冲市第一中学 

23 寸玉泽 男 建水县临安高级中学 

24 杨  蓉 女 昆明市第一中学 

25 
侯悦明 女 

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

一二一校区小学部 

26 
罗  希 女 

云南省昆明市 

第三十中学(南菁学校) 

27 周高阳 男 开远市第一中学校 

28 杨艳美 女 砚山县第一中学 

29 李根旺 男 陇川县民族中学 

30 杨  武 男 石林县鹿阜镇紫玉小学 

31 朱荣山 男 普洱第二中学 

32 童丽玲 女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为民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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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20日印发 

 


